
附件二 
  
 

__________年度__________(部會/縣市政府/機構等推薦單位) 

推薦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選拔及表揚人員彙整表 

編號 

(請依優先

順序排列) 

推薦單位 表揚類別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職稱 年資 推薦單位之推

薦等級，請註

明 1或 2： 

1：強力推薦 

2：推薦 

受薦人電話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合計                  



備註： 

推薦單位社工人員總數：__________人 

推薦單位所屬分會（事務所）：__________人（如有多個分會，請分別列出人數） 

1. 依「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選拔及表揚要點」第五點第一款規定之推薦單位人員總數。 

2. 推薦單位所屬分會、分事務所等，請由總部統一推薦，並分別填報總、分會之社工人員總數。 

 


